乐山市市中区
2025年胶体金免疫速测卡及农残快检设备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为做好乐山市市中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拟通过询价采购方式采购一批胶体金免疫速测卡及农残快检设备（提供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人员监管能力提升培训服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胶体金免疫速测卡及农残快检设备采购项目。

二、询价单位：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

三、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总预算为28.38万元。
四、项目内容：采购2675批次（5个检测参数/批次）的胶体金免疫速测卡、10套农残快检设备（提供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监管能力提升培训服务）。
五、采购项目具体要求

（一）项目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技术要求

	1
	胶体金免疫速测卡
	13375张
	1、提供农残胶体金免疫速测单卡，单卡检测参数及参数对应的单卡数量，由采购人在供货前确定，并通知供应商。速测卡到货时有效期不少于11个月。

2、速测卡需满足“控药残 治违禁 促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关于禁限用药残留和易超限使用的常规用药残留的靶向检测，且检测指标均符合检测品种对应的国家限量标准要求。
3、投标产品须通过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产品验证评价9项及以上，通过项目中必须包含克百威、水胺硫磷、啶虫脒、噻虫嗪、氯虫苯甲酰胺等重点监控参数。参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N〔2024〕-2362号、N〔2023〕-1930号文件。

	2
	便携式农残胶体金快检分析仪
	10套
	1、每套设备含内置胶体金免疫检测管理软件1套，独立的检测附件箱1个，配置移液枪、天平等检测配件。
2、胶体金免疫检测管理软件技术要求：
（1）须与市中区和乐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快速检测管理子系统对接，实现新旧设备采集的检测数据融合、汇总统计，实现与乐山市其他区县同类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与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平台-检测管理子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实时传输、共享和存储。
（2）具备远程自动增加农残（兽残）检测项目的功能。
3、设备满足“控药残 治违禁 促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关于禁限用药残留和易超限使用的常规用药残留的靶向检测，且检测指标均符合检测品种对应的国家限量标准要求。
4、设备采用一体化设计，具备全固态检测系统，稳定性高；具备检测功能、辅助功能、信息化管理功能。
5、检测技术要求：
（1）胶体金免疫层析检测模块通道数：≥1个通道。可兼容单卡、二联、三联、四联、六联速测卡上机检测。
（2）自动精准识别C、T线位置及峰高，自动判读结果。
（3）检测响应时间≤5s，测量重复性±3%。
（4）Android操作系统，≥1.5GHz 八核处理器，≥2G 运行内存。
（5）彩色液晶中文显示≥7寸；内置热敏打印机，可直接打印样品信息及被检单位、样品名称、检测结果、结果判定等信息。
（6）具备条码/二维码识读功能，可对速测卡类型、检测项目、检测参数等信息进行智能识读。
注：本项目不涉及数据对接费用，但供应商应自行充分了解本项目涉及的各系统平台的现状，自行充分认知数据对接的技术要点后提供满足采购人要求的对应产品。采购人可根据需求为其提供必要的沟通协调。



（二）项目其他要求

中标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根据《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标准及评价细则》（川农【2020】103号）和《关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意见》（川农发【2021】133号）文件相关要求，提供市中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人员监管能力提升现场培训服务10次，培训地点分别为市中区10个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培训不限人数，培训内容要求如下：
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日常巡查工作：巡查对象；巡查频率；宣传培训指导内容；不同对象的巡查内容、重点注意事项和对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新农安法）。
农产品抽样快速检测工作：总体要求；如何规范填写《抽样工作单》；检测不合格情况处理方式。
农产品质量安全档案管理工作：总体要求；档案盒分类；不同档案盒的存放资料内容及重点注意事项。
根据川农函【2025】197号文件要求，结合市中区的重点农产品，2025年重点问题农产品药物残留“一品一策”攻坚治理工作的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
现场胶体金检测操作培训：检测步骤、速测卡结果判定、检测设备操作、注意事项。

（三）商务要求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验收方法：项目验收时，按照《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非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乐中农党〔2023〕13 号）的要求组织项目验收。

4.付款方式：按时完成该项目全部内容，在项目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
5、售后服务：项目整体质保1年，按国家三包政策执行；提供7*24小时电话/微信/QQ的售后服务。
六、参加询价方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投标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资质和专业技术力量；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行为，无不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成交）行为，未进行过恶意投诉，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6.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具备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

七、报价文件的编制

报价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提供合格的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2）法定代表人或事业单位法人/负责人授权书（原件盖鲜章，法人参加的不需要提供）；
（3）法定代表人或事业单位法人/负责人和授权代表(如有)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原件盖鲜章）；

（5）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原件盖鲜章）；

（6）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原件盖鲜章）；
（7）提供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承诺函（原件盖鲜章）；

（8）提供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培训课件（根据“项目其他要求”编写，课件内容要求完整、准确、实用，符合川农【2020】103号和川农发【2021】133号文件要求，符合市中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实际情况。课件内容不完整或不具针对性、不符合川农【2020】103号和川农发【2021】133号要求或错误、不符合本项目实际情况、虽有内容但与本项目无关、不能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课件为无效课件）；
（9）技术参数偏离表；（附：四川省农业农村厅N〔2024〕-2362号、N〔2023〕-1930号文件复印件，并进行标识，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10）商务应答表；

（11）报价表。
备注：响应文件一式两份，分正本和副本，所有资料一律加盖报价单位鲜章。
报名方式

供应商将以下资料扫描件发送至QQ邮箱（108432621@qq.com），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报名时须提供介绍信（内容包含经办人的联系电话，联系邮箱）及经办人身份证扫描件，所有文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0月16日18:00（北京时间）。

九、递交响应文件地点、截止时间及评审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四楼小会议室（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7日9:30，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的同时将组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及报价，请各供应商授权代表届时必须参加。

十、评审原则

本项目采用最低价评标法，区农业农村局组成评审小组依据该项目要求对投标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并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

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终止本次采购活动，并发布终止采购活动公告。
十一、付款方式

本项目按合同约定付款。

十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女士   邮箱：108432621@qq.com    

联系电话：13208338816

附件：报价文件相关文件格式

                  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

                        2025年10月13日

附件

报价文件相关文件格式
（一）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
本授权声明：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             ”报价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报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章：

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单位名称：        （盖章）

日        期：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致：                   
我单位现参与                         项目，并作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随时接受采购人的检查验证。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并通过媒体予以公布。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

致：                   
我单位现参与                         项目，并作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依法缴纳税收和员工社会保险，具有良好记录，随时接受采购人的检查验证。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并通过媒体予以公布。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致：                   
我单位现参与                         项目，并作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随时接受采购人的检查验证。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并通过媒体予以公布。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五）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承诺函

致：                        
我单位现参与                       项目，并作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没有骗取中标行为，未进行过恶意投诉的行为、无不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成交）行为，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并通过媒体予以公布。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